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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狗被咬伤 责任谁来负？
申请汽车“以旧换新”补贴
销售人员操作不当引纠纷

近日，静海法院独流法庭公开审理并依法审
结一起因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失败引发的合
同纠纷案件。

2025年3月，原告李某在天津某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购置新车，并通过该公司获取第三方旧车
收购渠道进行车辆置换。销售人员在推介车辆时
向原告介绍了“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并承诺为其
办理相关申报手续。

原告按约完成旧车转让和新车购买后，由销
售人员代为提交补贴申请材料。但因销售人员业
务不熟悉，未对发票种类及上传材料合规性进行
严格审核，致使原告的汽车置换补贴款领取失
败。原告认为被告销售人员的操作失误造成其无
法领取补贴，经多次沟通未果，遂向法院起诉要求
商家赔偿损失。

法院经审理查明，补贴申请流程复杂，对材料
种类及真实性要求严格。被告销售人员承诺“协
助办理补贴”，构成汽车销售服务延伸内容。被告
在上传材料过程中存在明显疏忽，未尽到必要审
核义务，原告对补贴材料亦未进行再次核对，存在
一定不慎，但程度较轻。

法院认为，被告在补贴申报环节的过错行为
与补贴申请失败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应承担主要
责任。结合各方过错程度，法院依法作出如下判
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200元（占损失总额
的70%）；原告自行承担30%责任（1800元）；案件
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主要部分。

法官提示，经营者应当诚信经营，履行告知义
务和专业审核义务，在承诺代办补贴、赠券等延伸
服务时，不能因自身操作不当侵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消费者在享受补贴便利的同时，也应注意核
实关键材料信息，避免因疏忽造成损失。补贴类
业务专业性较强，销售企业应加强员工培训，完善
内部审核机制，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记者 常健

前几天，民警代厚道在地铁10号线巡逻时，
接到市民张女士从龙涵道站打来的报警电话。“这
药每天都要吃，如果不按时吃会很危险……”张女
士焦急地说，她早上乘坐地铁时，因着急下车，刚
出站才想起将随身携带的药品忘在了列车上。民
警一边安抚张女士，一边引导她回忆关键信息。
张女士一时难以说清细节，但坚持确认：“上车时
我还拿在手里，一定是落在车上了。”随后，民警展
开查找工作，一方面调取沿线相关站点的监控视
频，顺着张女士的乘车轨迹细致排查，另一方面迅
速联动沿线各站警力，通报药品遗失情况，发动多
方共同寻找。最终，在崂山道站遗失物申领处，民
警成功找到了张女士丢失的药品。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这药对我来说太重要

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找回来，你们的工作真是太
高效了！”接过失而复得的药品，张女士感动不已，
连连向民警道谢。 记者 张艳

近日，公安东丽分局新立派出所接到群众报
警称，他在路上捡到了一个装满快递的包裹袋。
民警许勇赶到现场后，发现袋子内装有约20个快
递，初步判断这袋包裹很可能是快递员在送货途
中不慎遗落的，他随即展开查找工作。根据群众
提供的线索，许勇逐一走访周边的快递驿站，最
终找到了掉落快递的快递员。看到失而复得的
快递，快递员连连道谢。

记者 李佳萌 通讯员 段怡君

最高人民检察院1月22日
发布了一批个人信息保护检察
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本次发布
的典型案例共6件，涉及智慧停
车场、小区人脸识别、网络虚假
招聘、“网络开盒”、逝者及其亲
属个人信息泄露、“黄牛”及旅
行社滥用个人信息等场景。

这批案例涉及个人行踪轨
迹、人脸信息、医疗健康信息、
消费信息等与公民个人信息权
益密切相关的领域。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
检察院运用数据碰撞等方式查
明当地多家大型智慧停车场存
在强制关注微信公众号方能缴
费、任意查询车辆轨迹信息等
五大类违法违规行为。检察机
关向负有相关监管职责的住
建、市场监管等行政机关制发

检察建议。随后，行政机关对
当地相关运营企业开展联合整
治。2025年5月底，全区18家
智慧停车场存在的问题都已整
改到位。

采集的人脸信息通过互联
网传输，采集14岁以下未成年
人信息时未取得监护人同意，
对人脸信息处理未采取数据脱
敏、加密存储……重庆市两江
新区人民检察院针对部分企业
存在的问题，邀请网信部门业
务专家协助调查，固定公益损
害事实证据。检察机关通过制
发检察建议，督促当地住建部
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住建部
门收到检察建议后，对案涉企
业依法监管的同时，还专门下
发通知，推动规范物业、房地产
等企业依法依规收集、使用人

脸信息。
针对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

段获取公民个人隐私信息，在
网络公开发布并附带侮辱性
言论煽动网络暴力的“网络
开盒”行为，浙江省杭州市临
安区人民检察院在追究“网
络开盒”者刑事责任的同时，
依 法 对 其 提 起 民 事 公 益 诉
讼，追究其侵权责任。检察
机关举行专家论证会，综合
考虑“网络开盒”的信息数
量、种类、造成的社会危害、
刑事罚金等因素，酌情确定
该案侵权行为人共同承担公
益损害赔偿金 10万元，并要
求其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
礼道歉，加大对“网络开盒”等
行为的司法惩戒力度。

新华社记者 刘硕 周闻韬

2025年6月，段某前往张某
经营的餐饮店取餐。在等待过
程中，段某发现张某饲养的一只
宠物犬正趴在店内。段某主动
上前逗弄，不料犬只突然咬伤了
段某的手指。事发后，张某立即
为段某进行了包扎处理。

次日，段某前往医疗机构
接种狂犬疫苗，并为此支付了
医疗费用。张某因违反养犬
管理条例的违法行为受到行
政处罚。

段某认为，张某作为犬只饲
养人应当对其损失承担全部赔
偿责任，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协
商未果。于是，段某诉至西青法
院，要求被告张某赔偿其医疗
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各项经济
损失7000余元。

庭审中，被告张某辩称，不
同意段某的诉请，犬只一直处
于室内封闭空间，自己作为饲

养者已尽到了合理的管理义
务，段某主动挑逗动物导致损
害，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当
责任自负。

西青法院经依法审理认
为，被告张某作为犬只饲养人，
未采取拴绳等安全约束措施，
店内监控显示案涉犬只可自由
出入店铺，张某的行为违反了
动物饲养管理的相关规定，未
能尽到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
存在明显过错。

原告段某作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应当预见逗弄陌生犬
只可能存在的风险，却主动实施
逗弄行为，对损害发生亦有一定
过错，可依法减轻被告的赔偿责
任。根据本案证据，原告段某的
经济损失共1250元，综合双方
过错程度，由被告张某承担70%
的赔偿责任，原告段某自行承担
30%的责任。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
定了饲养动物损害责任，违反管理
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
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
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专门针对
养犬行为划定了明确的“红线”：
“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
物伤害他人的，处一千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
以下拘留。”宠物饲养人和管理人
要做到文明养犬、依规养犬，在公
共场合和特定场所要按规定采取
拴绳等安全措施，密切关注宠物
动态，对他人的靠近和接触保持
警惕，必要时礼貌劝阻。公众要
注意自身安全，切勿随意靠近、触
摸、逗弄动物，避免引起动物的攻
击导致人身财产受到损害。

记者 常健 漫画 张亮

最高检发布典型案例

涉停车扫码、人脸识别等场景个人信息保护

乘客下车匆忙药品遗失地铁
民警细致排查发动多方寻找

约20个快递掉落
热心群众捡到报警

让我摸摸一

会儿给你好吃的。

随着宠物饲养
率逐年攀升，饲养动
物致人损害纠纷频
发，“逗狗被咬伤”这
类情形更是屡见不
鲜。不少人认为，主
动逗狗受伤自认倒
霉；也有人觉得饲养
人需要承担责任。
当逗狗导致伤害发
生时，责任应当由谁
承担？是犬只饲养
者管理不当还是逗
弄者自身过错？近
日，本市西青区法院
就审理了这样一起
案件。


